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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2021_2022__E5_8C_97_E

4_BA_AC_E5_9C_B0_E5_c38_55994.htm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地区高

等学校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京教语[2001]1号

），结合我市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实际情况，提出高等学

校开展普通活水平测试实施意见，具体如下： 一、组织机构

及职责 (一)成立由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语委的有关人员组成

的北京地区高等学校普通活水平测试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北京市教委语言文字工作处。各高等学校均应成立

有校领导参加的普通话测试领导小组。 (二)北京地区高等学

校普通活水平测试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组织领导全市高

等学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2、负责选派担任测试工作

的普通活水平测试员。 3、编印《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南》作

为测试用书，制作并发放普通话测试试卷。 4、负责被测教

师的培训及咨询工作，统筹安排测试时间。 5、对普通话水

平测试成绩复核、审查。 6、颁发普通活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三)北京地区各高等学校测试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组织

本校应接受普通话水平测试教师的组织、报名及交费工作。

2、负责本校被测教师《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的填写工

作（见附四）。 3、负责本校测试成绩登记、软盘报审、工

作总结报送及领发《普通活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的工作。二

、测试程序 1、报名。各高校需填写《北京地区高等学校专

任教师情况统计表》及《被测教师基本情况统计表》到丰台

普通话学校报名（联系电话：63852177）。 2、测前培训和咨



询。参加测试前，被测教师需参加市语委统一安排的培训，

并在规定时间内自愿参加咨询活动。 3、被测试教师需持普

通话水平等级证书进入考场，经测试员核准后方可参加测试

。 4、测试。一名被测教师至少接受两名测试员的测试，两

名测试员评分的平均分为被测教师测试成绩。 5、测试成绩

的审核和复查。 6、测试成绩的登记备案。完成测试的各测

试点须向北京地区高校普通话测试领导小组报送《高等学校

普通话水平测试登记表》一份并附3.5寸软盘一张，《高等学

校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统计表》一份。 7、颁发普通话等级

证书。 三、测试标准 根据国家语委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

标准》，将普通话分为三级六等，县等级规定分数为：一级

甲等97分，一级乙等92分；二级甲等87分，二级乙等80分：

三级甲等70分，三级乙等６０分，高等学校教师普通话水平

测试合格标准为： 1、从事普通话教学和现代汉语教学的教

师应达到一级乙等以上的水平。 2、其他教师应达到二级乙

等以上的水平。 四、测试内容 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依

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编写的

《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南》为北京市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定

用书，本书包括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全部内容。 普通话水平

测试四项内容中，“朗读”和“说话”的内容有删减，《普

通话水平测试指南》）所含五十篇朗读作品中删除：作品13

号、15号、16号、17号、21号、22号、26号、46号、48号、50

号，共十篇。《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南》所含五十个谈话题目

删除：2、16、18、19、20、23、29、31、34、48，共十篇。 

五、测试成绩的认定及补测 1、被测教师获得一级甲等成绩

，需由北京市语委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中心将试卷及录音磁



带上报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中心复审认定。 2、获

得一级乙等及以下成绩的被测教师，其试卷及录音磁带需全

部上报北京市语委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中心进行复审认定，

经北京市语委普通活水平培训测试中心复审认定的成绩为正

式成绩，正式成绩填入“普通话等级证书”。 3、经普通话

水平测试后，成绩来达到合格标准的教师，可在测试三个月

后申请参加补测，补测时间与地点由北京地区高校普通活水

平测试领导小组统筹安排。 六、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管理 1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是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

一印制，在全国范围内通用。 2、经北京市语委普通活水平

培训测试中心统一编号、备案并加盖“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公章、钢印后生效。 3、《普

通话水平等级证书》遗失或损毁影响使用的，需由本人所在

高校人事部门向北京市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申请补发。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不得涂改、伪造。 七、测

试经费 1、培训、咨询、测试费、复审费：100元/人。 2、《

普通话测试指南》：20元/本。 3、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5元/本。 4、被测教师获得一级甲等成绩，需上交国家语委

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复审费20元/人进行复审。 5、交费地点

：丰台普通话学校（地址：丰台区望园东里26号；联系电话

：63852177）。 八、测试时间、地点 1、测试时间：2001年8

月15日8月30日。 2、测试地点：根据各校报名人数统一安排

测试地点，并另行通知。 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